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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

发行人、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

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

本期债券 指 
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安

区 2025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发） 

本项目/募投项目 指 深圳市宝安区 2025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发） 

《实施方案》 指 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发）实施方案》 

《资金平衡方案》 指 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发）资金平衡方案》 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 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发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 

《信用评级报告》 指 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发）信用评级报告》 

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

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 

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

国函〔1988〕121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》 

国发〔2014〕43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

财预〔2015〕225号文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 

财预〔2017〕89号文 指 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 

财库〔2018〕72号文 指 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 

财预〔2018〕209号文 指 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 

厅字〔2019〕33号文 指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做好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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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〉的通知》 

财库〔2020〕36号 指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 

财库〔2020〕43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 

财预〔2021〕61号 指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 

元 指 人民币/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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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

关于 

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 

—深圳市宝安区 2025 年教育建设项目（续

发） 

之 

法律意见书 

（2026）广和专字第 0322 号 

 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： 

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深圳

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《专项法律顾问协议》之约定，本

所指派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重要提示及声明 

1.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、财

预〔2015〕225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89号文、财库〔2018〕

72 号文、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、财预〔2021〕110 号文等

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，根

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，并根据律师行业

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

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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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

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

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

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

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本次发行事项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

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。 

3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实施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

师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

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

门、发行人、实施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

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。本所谨假设发行人、实施主体及项

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全面、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，并向本

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、副

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、完

整的、准确的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；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，其正本与

副本、原件与复印件一致，所有文件上的签字、签章和图

章均真实。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法律文

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

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4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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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之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

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出具

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。 

5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

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、资金平衡方案、财务评估报告

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、资

金平衡方案、财务评估报告、实施方案等内容时，均为严

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

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

证。 

6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披露文件中自

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

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

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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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债券发行概述 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概况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

府，发行金额为 5,600万元，募集资金拟专项用于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 年教育建设项目，该项目包括 5 个子项目，分别

为：宝安中学（集团）高中部改扩建工程（国家编码：

2405-440306-04-01-268815）、宝安中学（集团）高质量

发展信息化设备设施提升项目（国家编码：2406-440306-

04-04-799042）、松岗中学安全整治工程（国家编码：

2405-440306-04-01-302269）、西乡中学高中部宿舍楼综

合整治工程（国家编码：2412-440306-04-01-551697）、

宝安区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新建工程（国家编

码：2207-440306-04-01-741612）。 

使用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项目为 2个子项目，具体

包括宝安中学（集团）高中部改扩建工程及宝安中学（集

团）高质量发展信息化设备设施提升项目。 

据此，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。根据《预

算法》、国函〔1988〕121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89号文、财

预〔2016〕155 号文相关规定，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

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额度 

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，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

2026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额度为 39.11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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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；（2）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

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

范围内。 

二、项目单位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为深圳市宝安

区教育局。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h

ttps://www.cods.org.cn）之公示信息，深圳市宝安区教

育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007542662H，机构类型

为机关法人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洪文路一

号。 

（二）主体资格 

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深圳市宝安区教育

局机构职能的公开信息，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主要职责包

括：“二、负责管理区教育经费；监督检查各街道教育经

费的落实，使用情况；指导和监督区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

作；规划、管理学校教育技术装备和教育信息化工作；协

调指导全区教育系统学校基本建设工作。七、承办区委、

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”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

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行政单位；（2）本次募投项目的

项目单位具备实施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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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为深圳

市宝安区 2025 年教育建设项目，共包括 5 个子项目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宝安中学（集团）高中部改扩建工程 

1.项目概述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子项目为改扩建学校，建设内

容主要包括：①新建建筑面积 28,621 平方米，其中必配校

舍用房建筑面积 15,822平方米（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 3,919

平方米、生活服务用房 11,903 平方米），选配校舍用房建

筑面积 12,799 平方米（架空层 3,400 平方米、游泳馆 880

平方米、人防共用学校停车库及设备用房 8,519 平方米<新

建停车位 157个>）；②改造面积 9,370.93平方米，其中包

括体育馆改造面积 4,012.81 平方米，卫生间改造面积

215.52 平方米，厨房改造面积 1,875.60 平方米，西门地面

停车场改造面积 3,267平方米及校园内消防水电系统维修等。 

工程内容包括：土建工程、安装工程、配套工程、拆

除及改造工程等。 

本子项目总投资 22,795.96万元，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

19,353.51 万元，占比 84.90%；工程建设其他费 2,356.93

万元，占比 10.34%；预备费 1,085.52 万元，占比 4.7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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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如下： 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

1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

学（集团）高中部改扩建工程项目

建议书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建议书 

〔2024〕32号 

2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

学（集团）高中部改扩建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可研 

〔2025〕58号 

3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

学（集团）高中部改扩建工程项目

总概算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概算 

〔2025〕97 号 

4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证》 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

地字第

4403062025YGO06

2580（改 1）号 

（二）宝安中学（集团）高质量发展信息化设备设施

提升项目 

1.项目概述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子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校园基

础网络建设、教与学创新环境建设、校园物联网建设等。 

本子项目总投资 3410.01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3118.68

万元，占比 91.46%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57.57 万元，占比

7.55%；预备 33.76 万元，占比 0.99%。 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如下： 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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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学

（集团）高质量发展信息化设备设施

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166号 

2 

《关于宝安中学（集团）高质量发展

信息化设备设施提升项目初步设计方

案及概算评审意见》 

深圳市宝安区政务

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

深宝政数函

〔2025〕45 号 

3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学

（集团）高质量发展信息化设备设施

提升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104 号 

（三）松岗中学安全整治工程 

1.项目概述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子项目拟对现状松岗中学拆除

新建围墙 1,191米，室外改造面积约 23,967 平方米。 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室外给排水管网（给水工程、排

水工程）、照明及生态恢复工程、围墙工程、运动场改造、

看台改造、校门入口修缮和其他工程（含拆除工程）。 

本子项目总投资为 1,793.19 万元，其中建筑安装工程

费 1,507.81万元，占比 84.09%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99.99

万元，占比 11.15%；预备费 85.39 万元，占比 4.76%。 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如下： 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

1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松岗中学

安全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132号 

2 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松岗中学

安全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54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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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西乡中学高中部宿舍楼综合整治工程 

1.项目概述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子项目拟对西乡中学高中部宿

舍楼进行改造，室内装修改造面积约 24,100.18平方米，屋

顶改造面积 5,841.43 平方米。 

工程内容包括室内装饰装修工程、屋面改造工程、电

气工程、通风工程、排水工程、宿舍家具、电梯工程、太

阳能热水系统、拆除工程、其他工程等。 

项目总投资为 3,487.52 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

2,977.13万元，占比 85.37%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4.32万

元，占比 9.87%；预备费 166.07万元，占比 4.76%。 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如下： 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

1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西乡中学

高中部宿舍楼综合整治工程可行性研

究报告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1号 

2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西乡中学

高中部宿舍楼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总概

算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37号 

（五）宝安区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新建工

程 

1.项目概述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子项目为新建工程，新建总建

筑面积为 40,091 平方米，其中包括：①实践场馆及辅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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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16,256平方米，含实践工作坊 20间 4,509平方米，专题

教育场馆 5间 8,400平方米，公共教学用房 3,347平方米；

②办公用房 831 平方米；③生活服务用房 12,369 平方米；

④其他配套校舍 10,635 平方米，含多功能厅 960 平方米，

教师宿舍 1,225平方米（35间，35平方米/间），架空层及

风雨连廊 3,000平方米，人防及地下停车库 3,950平方米，

设备用房 1,500平方米。 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、安装工程、配套工程等。 

本子项目总投资为 36,179.08 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

25,848.67 万元，占比 71.45%；工器具及设备购置费

4,382.64 万元，占比 12.11%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,224.96

万元，占比 11.68%；预备费 1,722.81 万元，占比 4.76%。 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如下： 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

1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宝安

区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新

建工程等八个项目 2022年政府投资前

期计划的通知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政投

〔2022〕97号 

2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

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新建工

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86号 

3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

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新建工

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107号 

4 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

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教育基地新建工

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 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

和改革局 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142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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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 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19

9473号 

6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》 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

地字第 

4403062025YG001

9536号 

7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 
深圳市宝安区住房

和建设局 
编号 2025-0444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所对应的募投项

目已取得了立项等批复文件。 

四、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

（一）资金筹措方案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募投项目的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67,

665.76 万元，本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同时拟通

过专项债券发行募集资金。因涉及专项债券利息，本项目

的总投资调整为 68,328.55万元，其中财政预算资金投入约

32,628.55万元，占调整后总投资的 47.75%。本项目计划使

用专项债券（不用作项目资本金）35,700.00 万元，其中已

于 2025 年 10 月通过“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

一期）—深圳市宝安区教育项目”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8,600

万元，于 2025 年 12 月通过“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

（七十八期）—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建设项目”发行专项债

券资金 7,600 万元，于 2026 年 6 月通过“2025 年深圳市政

府专项债券（二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安区 2025 年教育建设

项目（续发）”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3,900 万元。本次计划

2026 年 6 月发行二十年期专项债券 5,600 万元，债券利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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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本方案测算日（2026年 6月 15日）的前五日 20年中债

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，上浮 25个基本点，即按 2.47%测算。

按每半年支付利息，后十年等额还本。 

（二）项目预期收益来源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拟安排各子项目经营性收

入、高中部学费以及政府补贴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

的主要来源。 

（三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：“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

率可达到 1.36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26，债券本

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.25倍。”“项目运营收入下降 20%

的情况下，融资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.01，能通过压力测试；

债券发行利率上浮 20%时，融资本息偿付保障倍数为 1.24，

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券还本付息，因而项目具备一定

的抗风险能力。” 

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：“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

覆盖率可达到 1.36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26，债

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.25 倍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

本付息资金充足，偿债能力较强。”“各风险因素单独变

动±20%的情况下测算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债券本息及

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均>1，还本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稳

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。” 

五、发行文件及有关中介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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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评级报告 

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评级报告》，本次发

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AAA级。 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s://www.gsxt.

gov.cn）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（截至2026年6月21日最后查询日），

新世纪评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132206721U）

于2007年9月30日获得证监会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

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

（证监机构字〔2007〕250号），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

级业务资质。综上，新世纪评级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

效存续的法人，具有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资质，具备为

本期债券信用评级出具评级报告的资格。 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 

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

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号为：31440000G3478214XU）且年度考核合格。

本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律师执业证》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

具备相关从业资格。 

（三）财务评估报告 

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《财

务评估报告》认为，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

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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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

信息，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

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2165294

13X），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

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4747044

8）。中天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

任会计师事务所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估咨询

服务、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 

六、项目风险提示 

（一）项目工程相关风险 

项目建设期间，可能因主体的组织管理水平、资金到

位情况、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、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

实施进度的迟延，导致不能按时完成、工程投资增加。 

（二）外部环境风险 

经济波动、产业政策调整等可能对文化体育消费需求及

运营活动产生联动影响，间接削弱偿债能力。 

（三）利率风险 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受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国

家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的影响，市场利率

水平存在变动的可能性。市场利率的波动将给本期专项债

券的投资带来一定价格风险。 



法律意见书 

 

 

第 15 页 

（四）政策风险 

若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，可能影响后

续债券发行，进而影响项目建设。 

（五）流动性风险 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

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

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

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

券的流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

的流动性风险。 

七、总体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1.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

体资格，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

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。 

2.本次发行对应募投项目的项目单位是深圳市宝安区

教育局，依法有效存续，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

资格。 

3.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均已取得了立项等相关批

复，募投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法律规定。 

4.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

衡测算结果，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要求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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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实施方案》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，

论证了项目合规性、筹资可行性、需求合理性、风险可控

性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，符合财预〔2021〕61 号文规

定。 

6.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

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 

7.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工程相关风险、外部

环境风险、利率风险、政策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

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

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

（正文完，下转签字页） 

 




